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印发《西安市重点行业职业卫生
网络培训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区、县卫生健康局，西咸新区教育卫体局，高新区文旅健康局，国际港务区教育和卫生健康局，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培训工作的通知》(原安监总厅安健〔2015〕121号)《西安市卫生健康委等十部门关于印
发<西安市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市卫发〔2019〕216号）和《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巩固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成果开展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回头看”的通知》（市卫发〔2021〕87号）文件要求，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劳动者应当接受职业卫生培训，用人单位未按照规定组织职业卫生培训的，将由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和罚款。各区县（开发区）卫生健康行政管理部门应积极组织辖区内重点行业单位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培训，用人单位应当对劳动者进行上岗前的职业卫生培训和在岗期间的定期职业卫生培训。为保证培训效果，培训应每年举办、长期坚持，面授培训和网上培训相结合。
由于我市当前疫情防控要求，为减少人群聚集，结合工作需要，我委制定了线上网络培训方案，作为面授培训的补充方式，现将《西安市重点行业职业卫生网络培训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市卫发〔2020〕109号通知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作废。


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1年9月3日














西安市重点行业职业卫生网络培训工作方案
为推动用人单位做好职业卫生培训工作，不断提升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管理水平，提高劳动者职业病危害防治意识和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培训工作的通知》(原安监总厅安健〔2015〕121号)《西安市卫生健康委等十部门关于印发<西安市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市卫发〔2019〕216号）《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巩固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成果开展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回头看”的通知》（市卫发〔2021〕87号）等有关规定，结合实际做好重点行业职业卫生网络培训工作，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培训目标
通过对职业卫生法律法规、职业病危害防治、新冠疫情防控专业知识的培训，提高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的法律意识和管理水平，提升劳动者的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为防治职业病危害提供保障与支持。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应当接受职业卫生培训，应当对劳动者进行上岗前的职业卫生培训和在岗期间的定期职业卫生培训。特别是到2021年底，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回头看”涉及的企业，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和接害劳动者培训率要达到100%。
二、培训对象
涉及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及劳动者。
三、培训内容、学时及方式
（一）培训内容。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主要包括职业卫生法律法规、职业病危害防治专业知识和新冠肺炎防护知识。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培训内容详见附件1，用人单位劳动者培训内容详见附件2。
（二）培训学时。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初次培训不得少于16学时，继续教育不得少于8学时；接触职业病危害劳动者初次培训不得少于8学时，继续教育不得少于4学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知识2个学时。
（三）培训方式。应疫情防控相关要求和工学矛盾现实问题，培训采用网络远程教学考核方式进行，依托我市继续教育基层培训网络平台“职业健康培训”APP开展培训，培训考核流程详见附件3。
四、培训安排
（一）各区县和有关开发区卫生健康行政管理部门，于9月15日之前，填写完成《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培训信息表》（见附件4），并将电子版发至邮箱：Wangliang@91huayi.com。
（二）10月底前完成培训考核。
（三）考核合格后，获得带有签章的《年度职业卫生培训合格证明》电子版，学员可自行下载打印留档备查。
五、有关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认真落实培训工作。各区县和有关开发区卫生健康行政管理部门及有关用人单位，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预防为主”和“培训不到位就是隐患”的理念，切实贯彻落实《职业病防治法》要求，建立健全职业卫生培训制度，积极组织用人单位特别是职业病危害严重行业领域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和劳动者（含农民工、劳务派遣工和实习学生）参加培训，确保参训人员、时间、效果三到位。应疫情防控相关要求，培训主要采用网络远程教学考核方式进行，各区县和有关开发区卫生健康行政管理部门也可采用其它方式开展职业卫生培训工作，有关用人单位也可采用其它方式开展对劳动者的职业卫生培训工作。
（二）切实落实用人单位培训主体责任。用人单位是职业卫生培训的责任主体，要进一步完善本单位职业卫生培训和考核制度，明确目标责任、保障资金投入、确保培训效果。用人单位要以对劳动者身体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加强对劳动者特别是接触职业病危害劳动者的职业卫生培训，要有针对性的增加培训内容。建立健全培训档案，真实记录培训内容、培训时间、训练科目及考核情况等内容。
（三）加强组织管理，确保培训效果。各区县和有关开发区卫生健康行政管理部门应积极组织、督促、检查各用人单位做好职业卫生培训工作。远程教育培训平台应设置全面的教学服务系统，包括400电话系统、即时网络教务、在线教务辅导老师，并利用微信公众号、短信、QQ等方式为培训人员提供服务，并负责对培训人员个人信息保密；应积极配合各级卫生健康行政管理部门做好培训的课程安排、实时教学、组织考核等事宜；每月5日前，将上一月培训情况报送市、区县（开发区）卫生健康行政管理部门。
（四）加强监督检查，定期检查考核。市卫生健康委将对各区县和有关开发区卫生健康行政管理部门培训工作的组织、管理、考核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作为半年、全年职业健康工作考核重要的指标之一。市、区县（开发区）卫生健康行政管理部门对网络教育培训开展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并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各级卫生监督机构应对用人单位培训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未按规定进行培训的应依法予以处罚。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市卫生健康委职业健康处：童斌
电话：029-86787952（传真）  邮箱：xazyjkcxz@163.com
网络教育平台：王亮
电话：029-87639609   18729264187
邮箱：Wangliang@91huayi.com

附件：1.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职业卫生培训内容目录
2.用人单位劳动者职业卫生培训内容目录
3.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培训考核流程
4.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培训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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